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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月4月13日 

發文字號：112年度台金桃繼字第301號 
 

主旨：本公司 112 年 2月 18日 112 年度台金桃繼字第 301

號公告標售 112 年度第 301 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

地及建築改良物，更正公告如下： 
 

 第 74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58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U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 75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64-0000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U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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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6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65-0000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U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 07月

14日)。 

 

 

 

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月3月1日 

發文字號：111年度台金桃繼字第301號 
 

主旨：本公司 112年 2月 18 日 112年度台金桃繼字第 301號公告

標售 112年度第 30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，

更正公告如下： 
 

 第 47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068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7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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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8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257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7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7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第 49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357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7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

  

 

 

 

 

第 50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388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H10099707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月 01

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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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月3月1日 

發文字號：112年度台金桃繼字第301號 
 

主旨：本公司 112 年 2月 18日 112 年度台金桃繼字第 301

號公告標售 112 年度第 301 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

地及建築改良物，更正公告如下： 
 

 第 5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35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7.本案位屬桃園市列冊追蹤文化景觀「八德霄裡湧泉浣

衣空間」範圍，為維護景觀並保全其環境，倘日後於營

建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提送開發計畫書圖至桃園市文化

局審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 6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44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7.本案位屬桃園市列冊追蹤文化景觀「八德霄裡湧泉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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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空間」範圍，為維護景觀並保全其環境，倘日後於營

建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提送開發計畫書圖至桃園市文化

局審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7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26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7.本案位屬桃園市列冊追蹤文化景觀「八德霄裡湧泉浣

衣空間」範圍，為維護景觀並保全其環境，倘日後於營

建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提送開發計畫書圖至桃園市文化

局審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

第 8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35-0000 地號 

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7.本案位屬桃園市列冊追蹤文化景觀「八德霄裡湧泉浣

衣空間」範圍，為維護景觀並保全其環境，倘日後於營

建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提送開發計畫書圖至桃園市文化

局審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

 

第 9標號不動產標示: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44-0000 地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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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

備註 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7.本案位屬桃園市列冊追蹤文化景觀「八德霄裡湧泉浣

衣空間」範圍，為維護景觀並保全其環境，倘日後於營

建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提送開發計畫書圖至桃園市文化

局審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

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
北區分署委託標售112年度第30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

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
93年7月23日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年12月30日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12月27日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11月16日修正 

111年6月8日修正 

發文日期：112年 02月 18日  

發文字號：112年度台金桃繼字第 301號 

主旨：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2 年度第 301 批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79 宗，請踴躍參

加投標。 

依據： 

一、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。 

二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

售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。 

三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2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

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

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。 

公告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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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 112年05月18日上午 11時00分正於本

公司（以下簡稱標售機構）投標室（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

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）當眾開標，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

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上午 

11時 00分同地點開標。 

二、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： 

(一)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、私

法人、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，均得參加投標。

外國人參加投標，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

制；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其於

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，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

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，且於「大陸地

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」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

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。 

(二)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

規定之耕地者，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

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

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。 

(三)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，在辦公時間內，向

標售機構 (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) 

(電話：(02)8771-1168 轉 2193 或 2130)洽詢，領

取投標須知、投標單、信封等，並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，連同

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，於 112年 05月 18日標售機構開

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 (臺北敦南

郵局 108-473)。 

三、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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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。 

四、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及使用地類別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，係依當地縣、市政

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、政府機關網站公布

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

載，有關土地使用管制、地籍資料，請投標人自行向當

地縣、市政府、地政機關查詢，並請逕至現場參觀。 

五、標售之不動產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三

項 規定，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，

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；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

間超過五年者，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；繼承人、合法使

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，但

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

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。願優先購買者，應依投標須知規

定方式表示。 

六、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，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

班時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，送至標售機構。逾期視

為放棄一切權利，不予受理。 

七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除有優先購買權者，另

候通知繳納外，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2

年08月07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。 

八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

五日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

權人。 

九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十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標售機構公告(布)欄公告

為準。（標售資料查詢網址：http：//www.tfasc.com.tw/） 

http://www.tfasc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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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頁 共49頁 

附表: 

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標

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

標號 1 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永福段 0964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永福段 098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.14(9/10) 9.53(9/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47,931  304,65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5,000 3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李帶妹(持分 9/10) 吳李帶妹(持分 9/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李帶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

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

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

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

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

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

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

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李帶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

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

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

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

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

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

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

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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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 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永福段 0987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永福段 026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.40(9/10) 126.63(1/3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32,467  1,475,66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4,000 14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李帶妹(持分 9/10) 吳國龍(持分 1/3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李帶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國龍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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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 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35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4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8.65(1/4) 397.42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08,383  1,359,17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1,000 13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餘宗(持分 1/4) 吳餘宗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餘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196596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6年 12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餘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196596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6年 12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3頁 共49頁 

標號 7 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26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3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3.88(1/4) 148.65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60,470  508,38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7,000 5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餘宗(持分 1/4) 吳盧素蘭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餘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196596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6年 12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盧素蘭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188402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0年 06

月 2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4頁 共49頁 

標號 9 1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0644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段 101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97.42(1/4) 82.48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359,177  74,41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6,000 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盧素蘭(持分 1/4) 呂林六秀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盧素蘭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188402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0年 06

月 2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呂林六秀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0729466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1月 29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5頁 共49頁 

標號 11 1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段 1021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大仁段 050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2.59(1/18) 265.73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0,382  143,49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呂林六秀(持分 1/18) 楊金寶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呂林六秀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0729466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1月 29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金寶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E10218912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年 02

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6頁 共49頁 

標號 13 1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大仁段 0513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大仁段 051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146.15(1/12) 69.01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殯葬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殯葬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158,921  37,26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6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金寶(持分 1/12) 楊金寶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金寶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E10218912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年 02

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金寶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E10218912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年 02

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7頁 共49頁 

標號 15 1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大仁段 0520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永昌段 076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715.13(1/12) 601.54(3/3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殯葬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466,170  127,03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47,000 1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金寶(持分 1/12) 李阿德(持分 3/3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金寶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E10218912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年 02

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阿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8頁 共49頁 

標號 17 1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永昌段 0763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永昌段 076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50.09(3/30) 712.35(6/6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24,241  150,45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3,000 1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阿德(持分 3/30) 李阿德(持分 6/6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阿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295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阿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9頁 共49頁 

標號 19 2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溪崁段 0228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溪崁段 038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62.47(1/3) 549.33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風景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961,009  580,10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7,000 5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家德(持分 1/3) 李家德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家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3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

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家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0頁 共49頁 

標號 21 22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大溪區三層段三層小段

1810-0000地號 

桃園市大溪區三層段三層小段

181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33.00(4/288) 997.00(4/28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風景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87,878  61,16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姚源貴(持分 4/288) 姚源貴(持分 4/28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姚源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姚源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1頁 共49頁 

標號 23 2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草嶺段 1009-0000地號 
桃園市大溪區三層段三層小段

220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80.23(1/1) 1441.00(1/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農牧用地 

風景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624,299  502,52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3,000 5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春木(持分 1/1) 陳瑞(持分 1/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春木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瑞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A10198592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年 07月

0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2頁 共49頁 

標號 25 2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大溪區三層段三層小段

2209-0000地號 
桃園市大溪區瑞興段 163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5.00(1/8) 85.04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0,419  195,93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2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瑞(持分 1/8) 童進春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瑞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A10198592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年 07月

0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童進春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3頁 共49頁 

標號 27 2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段 0226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段 014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948.28(2/40) 948.00(1/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67,935  197,18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7,000 2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德桃(持分 2/40) 歐長安(持分 1/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德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歐長安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C100298361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8年 08

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4頁 共49頁 

標號 29 3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1036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103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01.19(1/4) 601.19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17,434  317,43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2,000 3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鄭柳(持分 1/4) 鄭德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鄭柳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A101252796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年 05月 03

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鄭德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5頁 共49頁 

標號 31 3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康安段 1294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段 066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12.34(1/8) 2418.00(30/18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乙種工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60,248  844,68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7,000 8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蕭文成(持分 1/8) 黃興鐵(持分 30/18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蕭文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2029063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8年 11

月 29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398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興鐵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133317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6年

01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6頁 共49頁 

標號 33 3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仁美段 0101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段 034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85.00(2/72) 32.41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14,226  653,38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,000 6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興鐵(持分 2/72) 吳仁松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興鐵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133317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6年

01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仁松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454588、 出生日期：民前 001年

12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7頁 共49頁 

標號 35 3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段 0346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段 034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.50(1/2) 3.01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71,360  60,68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8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仁松(持分 1/2) 吳仁松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仁松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454588、 出生日期：民前 001年

12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仁松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454588、 出生日期：民前 001年

12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8頁 共49頁 

標號 37 3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廣仁段 1147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廣仁段 116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4.18(1/10) 289.45(1/13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86,950  857,21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9,000 8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華錢(持分 1/10) 蔡華錢(持分 1/13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華錢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J1026082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1年 08

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欄載

明為『法定空地』，請投標人注意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華錢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J1026082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1年 08

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9頁 共49頁 

標號 39 4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廣仁段 0949-0000地號 桃園市桃園區和平段 046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14.93(1/38) 1.00(1/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20,390  12,94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3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周宜南(持分 1/38) 李呂足(持分 1/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周宜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2154652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9年 07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欄載

明為『法定空地』，請投標人注意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呂足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011304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4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0頁 共49頁 

標號 41 4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桃園區富國段 0589-0001地號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段 018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.00(1/5) 616.67(1/5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第二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43,712  639,41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5,000 6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呂足(持分 1/5) 唐耀群(持分 1/5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呂足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011304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4月 0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唐耀群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20009414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6年 07

月 1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1頁 共49頁 

標號 43 4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段 0188-0001地號 桃園市桃園區皮寮段 029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8.92(1/55) 231.00(20/3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宗教專用區 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0,231  140,93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唐耀群(持分 1/55) 簡潮青(持分 20/3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唐耀群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20009414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6年 07

月 1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簡潮青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242983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年 01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2頁 共49頁 

標號 45 4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桃園區皮寮段 0433-0000地號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段 15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50.23(20/320) 2110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,110,099  270,0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12,000 2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簡潮青(持分 20/320) 田美英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簡潮青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242983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年 01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田美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098889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6年 05

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，依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，其移轉之

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，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

原住民身分，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

或戶籍謄本(最近三個月內)為憑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3頁 共49頁 

標號 47 4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068-0000地號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25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10.00(1/1) 2370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96,240  436,0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0,000 4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卓清志(持分 1/1) 卓清志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，依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，其移轉之

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，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

原住民身分，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

或戶籍謄本(最近三個月內)為憑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，依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，其移轉之

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，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

原住民身分，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

或戶籍謄本(最近三個月內)為憑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4頁 共49頁 

標號 49 5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357-0000地號 桃園市復興區哈嘎灣段 038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90.00(1/1) 200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46,960  36,8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5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卓清志(持分 1/1) 卓清志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，依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，其移轉之

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，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

原住民身分，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

或戶籍謄本(最近三個月內)為憑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清志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9970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，依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，其移轉之

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，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

原住民身分，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

或戶籍謄本(最近三個月內)為憑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5頁 共49頁 

標號 51 52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子段員笨小段

1741-0000地號 
桃園市新屋區山海段 039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5.00(1/3) 38.84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16,800  69,91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2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錦澄(持分 1/3) 溫春蘭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錦澄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春蘭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20219477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6年 08

月 1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6頁 共49頁 

標號 53 5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新屋區山海段 0967-0000地號 
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子段員笨小段

158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030.06(24/288) 443.00(24029/5310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遊憩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940,347 497,09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5,000 5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新開(持分 24/288) 徐黃粉妹(持分 24029/5310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新開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徐黃粉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7頁 共49頁 

標號 55 5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笨子港段笨子港小段

0268-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埔頂段水碓小段

062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317.00(2/108) 1762.00(200/24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02,898  364,13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1,000 3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蔡木(持分 2/108) 游双(持分 200/24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蔡木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已提供興建農舍，基地坐落：新屋

區笨子港段笨子港小段 269地號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游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8頁 共49頁 

標號 57 58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埔頂段水碓小段

0621-0000地號 
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0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84.00(200/2400) 2287.48(1421/823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68,702  852,59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7,000 8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游双(持分 200/2400)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游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9頁 共49頁 

標號 59 6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18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1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76.50(1421/8235) 1808.01(1421/823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40,335  673,87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6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0頁 共49頁 

標號 61 6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20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632.35(1/12) 259.58(1421/823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281,062  96,74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9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清簡(持分 1/12)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60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1頁 共49頁 

標號 63 6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23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民有段 082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5.02(1421/8235) 1914.31(1421/823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5,424  713,51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7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王清簡(持分 1421/823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清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2頁 共49頁 

標號 65 6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63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046-0005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27.66(1/1) 98.00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06,384  193,46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1,000 2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范姜庚(持分 1/1) 莊蕭連嬌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范姜庚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H100876011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1

月 09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蕭連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54579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7月 1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3頁 共49頁 

標號 67 6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047-0004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163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16.00(1/12) 178.00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商業區  乙種工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23,494  279,77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3,000 2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莊蕭連嬌(持分 1/12) 莊蕭連嬌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蕭連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54579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7月 1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蕭連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54579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07月 1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4頁 共49頁 

標號 69 7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長紅段 1371-0000地號 
桃園市楊梅區下陰影窩段 0444-0000地

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08.35(117/1260) 1494.00(5/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05,358  410,86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,000 4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世忠(持分 117/1260) 謝合源(持分 5/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世忠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B100959662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2年 01

月 3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合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5頁 共49頁 

標號 71 7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豐野段 0298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豐野段 030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128.78(1/12) 837.90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農業區,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68,336  184,35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7,000 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合源(持分 1/12) 謝合源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合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合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6頁 共49頁 

標號 73 7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洽水段 0593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5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57.35(1/12) 558.47(12/1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18,030  224,69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2,000 2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集開(持分 1/12) 許阿窓(持分 12/1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集開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J10100018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11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

07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7頁 共49頁 

標號 75 7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64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6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54.62(12/120) 821.36(12/1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78,994  177,42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8,000 1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阿窓(持分 12/120) 許阿窓(持分 12/1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

07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V20035701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9年

07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8頁 共49頁 

標號 77 7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 0169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段 105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67.77(12/120) 93.05(1/3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95,445  263,02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0,000 2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阿窓(持分 12/120) 陳木火(持分 1/3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阿窓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木火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

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9頁 共49頁 

標號 79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段 119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2.20(1/3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(僅供參

考) 

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714,038  

投標保證金金額(元) 7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木火(持分 1/3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木火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

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

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

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

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
